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
修编编制说明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编制组



2025年12月
0





[bookmark: _Toc260]目  录
目  录	I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1
1.1 任务来源	1
1.2 本标准起草单位和人员	1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
三、主要工作过程	2
3.1工作安排	2
3.2 具体工作	2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
4.1 编制原则	5
4.2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5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5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5
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7
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7
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7
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7
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8

I

[bookmark: _Toc14190]《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
修编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起草单位，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
[bookmark: _Toc267904042][bookmark: _Toc267645450][bookmark: _Toc276747164][bookmark: _Toc246884249][bookmark: _Toc273611420][bookmark: _Toc3181][bookmark: _Toc28497][bookmark: _Toc287365702][bookmark: _Toc512584231]1.1 任务来源
2025年6月11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修订《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等交通行业技术文件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按照《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城市 轨道交通标志优化提升方案>的通知》附件《城市轨道交通标志 优化提升方案》第 10 条任务要求，对照新修订的《公共交通 客运标志 第 2 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等标准，修订完善《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和《城市轨道交通车厢标志设置指南》等交通行业技术文件。
修编工作由市地铁公司牵头，京港地铁公司、轨道运营公司、轨指中心参加对上述交通行业技术文件进行修订。
[bookmark: _Toc287365703][bookmark: _Toc512584232][bookmark: _Toc621]1.2 本标准起草单位和人员
参编单位：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京投公司、市地铁运营公司、京港地铁公司、市轨道运营公司、 市公交集团、轨指中心、交研院、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职院、 各相关区政府，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十三支队，市城管委、市政府外办。
主要起草人：刘元常、仝进、尹宁、王光兴、张伟、乔文锦、马研、黄伟、邱晶、王文明、李鉴、刘浩然、石炜煜、章源、杨华威、董玉强、李子白、初众甫、梁材、王征、杨萍、张鹏、翟熙、张坤、朱本城、李敬东、张晓波、郭胜利、郭磊、张劭阳、蔡爽、曹然、李娟、姚远、马笑松、张强、石楚韵、高方定、孔倩、宋博健、赵文君、张印、屈振、叶鹏。
[bookmark: _Toc26724]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必要性：
轨道交通导向标识系统是地铁线路正常运营组织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障导向标志系统清晰、醒目、准确、连续的标志标识系统，可大大提高乘客出行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找寻及询问，提升服务水平。同时，导向标识系统构建的整体视觉形象，也是地铁品牌塑的重要环节，是城市公共交通的对外名片，优质美观的导向标识系统能提升轨道交通的整体形象。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既有的标志设置规定存在内容覆盖不全、要求不细致等不足，不能满足指导标志设置的要求。
通过对实际使用条件和车站情况的分析，对标志设置规定进行补充完善，可以更好的指导导向标志系统的设置，保障运营安全和秩序，为生客提供乘客迫切需要的优质服务，为日常运营维护提供便利，同时树立地铁品牌和企业品牌形象。

[bookmark: _Toc10692]意义：
通过对全网车站导向标志系统的分析研究，切实从乘客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日常运营与维护，按照进站、安检、购票、检票、乘车、出站的行动路径来规划和研究导向标志系统的设计、设置，同时研究站内的基本提示、警示、宣传等服务类信息的功能和形式，使车站、全线、全网的导向标志系统具有完整性、连续性，使具体的导向标志设置有据可依，做到“以人为本”，为乘客乘坐地铁提供优良的乘车环境，良好的指示效果，缩短出行时间，提高服务水平，创造优良的乘车秩序。

三、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编制工作严格按照北京市交通委员会标准化工作规则的要求开展，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1）标准项目下达
2025年6月11日，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下发了关于修订《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等交通行业技术文件的通知。通知中明确按照《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城市 轨道交通标志优化提升方案>的通知》附件《城市轨道交通标志 优化提升方案》第 10 条任务要求，对照新修订的《公共交通 客运标志 第 2 部分:城市轨道交通》等标准，修订完善《城市 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交通行业技术文件。
修编工作由市地铁公司牵头，京港地铁公司、轨道运营公司、轨指中心参加对上述交通行业技术文件进行修订。 
2）工作组成立
2025年7月14日，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下发了关于成立《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修编工作组的通知。切实推进本市城市轨道交通标志优化提升工作，完善规范性文件并形成“一把尺”,拟组织成立《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修编工作组，由京投公司、市地铁运营公司、京港地铁公司、市轨道运营公司、 市公交集团，轨指中心、交研院、运输事业发展中心、交职院， 各相关区政府，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十三支队，市城管委、市政府外办，市交通委设施设备处、轨道运营处至少安排 1 名骨干力量参加，参与修编、意见指导和阶段性成 果评审等工作。并初步形成了轨道交通标志优化提升工作联络员和信息员名单。
3）召开标准启动会
2025年8月29日，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轨道运营管理处组织召开了《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修编启动会。委机关相关 处室、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市运输发展中心、市轨指中心、交研 院、京投公司、地铁运营企业等单位参加了会议。会议听取了地铁公司关于《指南》的修编思路和下一步工作安排。 
会议议定事项如下: 
一、健全工作专班。《指南》修订工作由地铁公司牵头，京港地铁、北京轨道运营公司、京投公司参与编写，市交通运输执法总 队、市轨指中心、市运输发展中心、交研院等单位加强指导和支持。 各参编单位应至少确定一位核心参编人员，代表本单位参加《指南》 修编工作，原则上不能随意更换。 
二、强化工作机制。一是采取分散与集中结合的编制原则，收集材料等环节由各单位分别完成，关键章节内容编写及研究讨论采 取集中办公模式，由主要编写单位及人员参加;二是建立周例会机制，每周由市交通委组织召开工作例会，必要时组织专家参与，协调推进编写工作，研判技术问题。 
三、严格工作计划。鉴于编写工作的紧迫性，地铁公司负责组织各方按照会上意见,梳理各项工作最新进度,明确工作重点,细化完善指南文件修编工作计划，积极推进指南文件修编工作有效提速和落实。于 9 月 30 日前完成《指南》修订初稿和专家评审论证，并为 18 号线建设中标识设置提供支撑;10 月 31 日前完成征求意 见并根据意见进一步完善，形成送审稿。 
[bookmark: _GoBack]四、做好后续工作。一是以本《指南》做好新线建设和既有线改造的依据，除地铁 6 号线、17 号线等既有线延长线采用与既有线部分一致的标志标识设置标准外，其他线路建设和改造均以此标准为依据。二是进一步理清标准体系，明确标准规范与专项设计的衔接关系，待本《指南》完成发布后，适时启动地标修订工作。 
4）修编周例会 
标准计划下达后，标准工作组收集了相关技术标准，并充分对现有标准执行情况，及工作经验展开调研，借鉴相关经验和成果，体现了本地方标准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工作小组将国内相关标准和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形成工作大纲和本标准的草案稿，并进行多次研讨和修改，于2025年9月11日工作组第一次召开周例会，并提交归口单位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归口单位认真审查并提出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编制小组经过多次修改和征求组内意见再次形成本标准初稿的修改稿。
2025年9月30日，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在北京是交通委员会，3号楼278会议室召开了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编制沟通会，京投公司(本部、轨道公司)、市地铁公司、京港地铁公司、轨道运营公司，市轨指中心，市运输发展中心，交研院，交职院，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相关部门负责人;委轨道运营处、设施设备处负责同志。
会议听取《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修编进展和下一步工作安排请编写组汇报指南修编情况和下一步工作安排应根据相关意见对规范进行修改完善。
5）召开专家咨询会
2025年10月27日在北京城建设计发展集团，由北京市交通委员会组织召开了《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修编项目专家咨询会，会议邀请了七位行业专家（名单附后）。参会单位有北京市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北京京港地铁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市轨道交通指挥中心，北京市运输事业发展中心，北京交通发展研究院，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十三支队相关部门负责人。
与会专家认真听取了编制组对《指南》起草过程、主要修编内容的汇报，经质询讨论，认为修编思路可行、修编方法合理、修编内容完善，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开展工作《指南》修编工作。建议如下：
1、明确修订的定位，原则上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家标准、北京市地方标准等上位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在此基础上进行细化和优化。
2、建议进一步优化和完善无障碍标志系统，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
3、建议从目标受众需求出发，在满足导向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
6）形成初稿
2025年11月14日，编制组充分理解和修改了专家意见，形成《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标志设置指南》初稿。
[bookmark: _Toc19780]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bookmark: _Toc17834][bookmark: _Toc512584238]4.1 编制原则
1)	标准格式统一、规范，符合GB/T1.1-2020要求。
2)	标准内容符合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要求。
3)	标准技术内容安全可靠、经济适用、科学先进。
4)	标准实施后有利于规范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志系统的设置工作，符合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发展需求。
[bookmark: _Toc22857][bookmark: _Toc512584239]4.2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内容与现行的国家各项有关法律法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不构成冲突。参考和引用标准的标准号、标准名称及内容如下：
1) [bookmark: _Toc17316]主要参照并更新了《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 通用符号》GB/T 10001.1-2023和《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3部分 客运与货运》GB/T 10001.3-2021中的图形符号内容。
2) 参考并更新了《安全色和安全标志》GB 2894-2025中规定的图形符号。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1) [bookmark: _Toc17730]本标准规定的相关技术要求，适用于北京市城市轨道交通车站内外和车厢内客运标志的设置位置、数量、安装形式、版面信息及尺寸等客运标志要素的设计与设置。
2) 标准提供标志的基础排版形式，实际应用需根据车站、车厢的实际场景对标志的具体内容进行设计。
3) 本标准规定了车站、车厢内的标志设置位置和数量，实际应用需根据具体场景，进行适应性调整。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bookmark: _Toc8157]七、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由于国外导向标志系统与国内相比，在乘客行为习惯、阅读习惯，线路运营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不适用国内具体的导向标识系统设置，因此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目前国内各地都有关于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志系统的标准，对导向标志设计、设置的规定细化程度参差不齐，对信息内容、设置位置、设置数量等方面规定的侧重点也各有不同。本标准在《公共交通客运标志 第2部分 城市轨道交通》DB11 T 657.2-2024的基础上，尊重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现有的特点，对导向标志的信息内容、设置位置、设置数量进行了较为细致的规定，可作为城市轨道交通导向标志系统的深入指导文件。
[bookmark: _Toc5380]八、作为推荐性标准或者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本标准总体上属于服务性，旨在对行业发展起到指导和引领作用。因此，建议将本标准定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bookmark: _Toc32472]九、强制性标准实施的风险点、风险程度、风险防控措施和预案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bookmark: _Toc7412]十、实施标准的措施(政策措施/宣贯培训/试点示范/监督检查/配套资金等)
1）建议相关部门制定相应的实施管理办法。
2）建议北京城市轨道交通相关行业，工作中积极采用本标准。
3）建议各部门做好相关培训安排、积极进行全员培训。
4）通过多种渠道方式，对此标准进行宣传。
5）本标准相关内容会通过补充和修改的方式予以补充和完善。
[bookmark: _Toc18817]十一、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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